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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维尔科技有限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的情况说明 

及致歉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方信息”、“上市公司”或

“公司”）根据公司第二届第十八次董事会和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向

邹建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525 号）核准，本公司

通过向邹建军、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王坚、夏贤斌、陆捷、杭州迈越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何文、德清融和致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德清融创

汇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郑庆华、朱华锋、王寅、杭州同喆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郭洪强、钱本成、叶建军、张宏伟、华仕洪等 18 名交易对方

(以下简称“交易对方”或“补偿义务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其持有

的维尔科技公司 100%股权。 

维尔科技公司 100%的股权作价为 102,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

向交易对方合计支付 71,400 万元，占交易对价的 70%；以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

合计支付 30,600 万元，占交易对价的 30%。2016 年 12 月 16 日，交易各方已办

妥将维尔科技 100%股权的持有人变更为本公司的变更登记手续，2016 年 12 月

29 日，本公司上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新增股份已经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股份登记到账，并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上市。本

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维尔科技公司 100%股权，交易对方成为公司股东。 

二、业绩承诺的补偿约定  

（一）业绩补偿与奖励 

交易各方同意，若标的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当年实现净利润未达到当年承诺

净利润的 90%，补偿义务人同意就标的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不足当年承诺净利润



的部分按如下约定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1）若标的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标的公司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80%，补偿义

务人应在当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 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应

补偿金额=标的公司当年承诺净利润-标的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补偿方式为股份

补偿，应补偿股份数=（1-标的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标的公司当年承诺净利

润）×当年度对应的股份数。在计算得出并确定补偿义务人当年度需补偿的应补

偿股份数量后，由上市公司在该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 2 个月内以 1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相应补偿义务人需补偿的股份。补偿义务人按照前述公式计算

应补偿股份数额时出现非整数股份情况的，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上市公司将补偿义务人当年需补偿的股份注销后，当年度对应的剩余股份解

禁，同时上市公司应在当年需补偿的股份注销后 10 日内向交易对方无息退还当

年度的保证金。 

（2）若标的公司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80%≤标的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标的公

司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90%，补偿义务人应在当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公开披露后

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标的公司当年承诺净利润-标的公司

当年实现净利润，补偿方式为现金补偿。 

对于补偿义务人应支付的现金补偿，上市公司有权在当年度的保证金中直接

扣除，当年度的剩余保证金由上市公司在现金补偿完毕后 10 日内无息退还给交

易对方。补偿义务人按照上述约定进行现金补偿后，当年度对应的股份全部解

禁。 

交易各方同意，在盈利承诺期内，若标的公司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90%≤标的

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标的公司当年承诺净利润的 110%，补偿义务人无需进行

补偿，当年度对应的股份全部解禁，当年度的保证金在当年度《专项审核报告》

披露后 2个月内由上市公司无息退还给交易对方。 

交易各方同意，在盈利承诺期内，若标的公司当年实现净利润>当年承诺净

利润的 110%，标的公司给予补偿义务人现金奖励，现金奖励金额=（标的公司当

年实现净利润‒标的公司当年承诺净利润）×30%，标的公司应在当年度《专项审

核报告》公开披露后 2 个月内向交易对方支付。同时当年度对应的股份全部解

禁，当年度的保证金在当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 2个月内由上市公司无息

退还给交易对方。 

虽有上述约定，交易各方同意盈利承诺期内累计奖励总额不超过盈利承诺期



内累计实现净利润与盈利承诺期内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差额，且不超过本次交易标

的资产总对价的 20%。 

虽有上述约定，但如交易对方需根据《购买资产协议》进行减值补偿的，

2018 年对应股份数的解禁及保证金的退还仍需按照《购买资产协议》中减值测

试的相关约定执行。 

若上市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补偿义务人应补

偿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应补偿股份数（调整后）=应补偿股份数×1+转增或

送股比例）。 

若上市公司在盈利承诺期内实施现金分红的，现金分红部分补偿义务人应作

相应返还，计算公式：返还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以税后金额为准）×应

补偿股份数。 

如股份回购注销方案因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的，则

补偿义务人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除需支付补偿股份的补偿义务人以外的其他上

市公司股东，其他上市公司股东按照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占上市公司扣除

需支付补偿股份的补偿义务人持有的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二）减值测试 

交易各方同意，在盈利承诺期届满时，上市公司应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并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盈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减值额（以下简称“标的资产减值额”）为本次

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总对价减去盈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产评估值并排除盈利承

诺期内的股东增资、接受赠予以及利润分配对标的资产评估值等的影响数。 

若盈利承诺期届满时标的资产减值额÷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总对价

102,000 万元>10%的，则补偿义务人应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标的

资产减值额－盈利承诺期内补偿义务人因业绩承诺考核已补偿金额。若根据前述

公式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时，按 0取值。 

交易各方同意，补偿义务人先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但以 2018 年剩余保证

金为限；不足部分以 2018 年对应的剩余股份进行补偿，应补偿股份数额按下述

公式计算： 

应补偿股份数额＝（标的资产减值额－盈利承诺期内补偿义务人因业绩承诺

考核已补偿金额—2018年剩余保证金）÷本次发行价格。 

交易各方同意，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以 2018 年对应的股份数即



18,514,628 股为限。 

补偿义务人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时出现非整数股份情况

的，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如果盈利承诺期内上市公司因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补偿义务人持

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的，则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调整为：按上款公式计

算出的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额×（1+转增或送股比例）。 

补偿义务人减值补偿应支付的现金应在相关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2

个月内由上市公司在 2018 年剩余保证金中直接扣除，应补偿的股份应在相关减

值测试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2个月内由上市公司以 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并

按照《购买资产协议》中业绩补偿的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三）补偿承担和奖励分享的比例 

补偿义务人承担的补偿比例或接受奖励的比例为在资产交割日前各自拟转让

标的公司的出资额占补偿义务人在资产交割日前合计拟转让标的公司出资额的比

例。 

三、2018 年度业绩承诺及实现情况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相关补

充协议，交易对方承诺维尔科技公司扣除协议约定不纳入考核范围的费用后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和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孰低者分别为 6,800万元、8,000万元、9,500万元。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浙江维尔科技有限公

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维尔科技扣除协议约定不纳入考核范围的费

用后 2018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归属

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孰低者为-1,445.96 万元，低于承诺数 10,945.96 万元，完成

本年预测盈利的-15.22%，交易对方关于维尔科技 2018 年度的业绩承诺未能实

现。 

四、2018 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维尔科技继续围绕生物识别技术、产品与服务市场，重点在交通

驾培、驾考，金融银行、公安、军工等行业业务领域开拓业务，积极通过自主研

发和市场开拓，提升产品品质、性能和业务范围。 

但受传统交通驾培业务因行业政策、竞争加剧、人口红利消减、学员规模下

降等影响收入降幅明显，驾考业务等新市场开拓未达预期，军工业务整体滞缓，



金融业务受互联网金融及移动支付冲击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收入及利润出现大

幅下降。 

五、致歉声明 

作为远方信息的董事长、总经理，对于维尔科技 2018年度未能实现业绩承

诺目标深感遗憾，在此向广大投资者诚挚致歉，并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后续，公司将督促维尔科技业绩补偿方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积极履行补偿义务。 

截止报告期末，维尔科技业绩对赌期已全面结束，2019年起上市公司对维尔

科技经营管理的控制力得到有效提升，上市公司将利用自身优势，进一步加强对

维尔科技在内控管理、业务拓展、技术开发等方面的整合、协导，以技术创新为

驱动，加大生物识别板块的研发投入及业务推广力度，不断提升管理能力，以期

业绩规模和利润水平的实现回升性增长。 

 

特此公告。 
 
 
 
 
 
 
 
 

 

                                 杭州远方光电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